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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15年海民初字第29339号案件补充资料说明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17年9月14日委托我公司对2015年海民初字第29339号案件的涉案房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路30号楼中门1613号房屋的现在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
2017年9月18日，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收到贵院邮来《司法鉴定委托书》[2015年海民初字第29339号]原件、《民事起诉书》复印件、《评估鉴定申请书》复印件、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询问笔录》复印件、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》复印件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京房权证海私成字第053868号（成本价出售住宅）]复印件等评估相关资料。因涉案房产为成本价出售住宅，评估所需资料中还缺少《公有住房上市证明》（以下简称“证明”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2017年10月至11月间我公司多次与法官沟通缺少资料情况。法官表示该证明可先由双方当事人提供。若双方当事人无法提供，可由我公司出具补充资料函给法院，并由法院调取相关资料。自2017年11月至2017年12月间，我公司多次与原被告双方协调该证明事宜，原被告双方均表示无法由单位或相关部门开出该证明，但可由双方当事人手写可上市声明。2017年12月27日原告马学强表示先不写上述声明，而去不动产权利人单位开证明。2018年1月2日，原告马学强代理人孙俊平致电我公司称马学强未能开出上市证明。
故此次我公司请贵院协助提供《公有住房上市证明》，并将上述资料邮寄回我公司。现将《公有住房上市证明》样本附后。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3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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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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